
、变更、注销登记许可流程图

法定期限：45日 承诺期限：7日

申请人提

出申请

材料审查 受理（含在材

料审查中）

审批科长审批并组

织相关人员现场验

收

局长办公室

研究决定

颁发批准书或

不予批准

不 予 受

理 通 知

书

一次全部

告知全部

补正内容
材料不齐全或不

符合法定形式

不

予

受

理

受 理

通 知

书（ 1

个 工

作日）

告 知 申 请 人

医师、医疗机构设置及执业



符
合
审
批
标
准
的
人

员

乡
村
医
生
申
请
执
业
、
变
更
、
注
销
审
批
流
程

需
提
交
材
料
：
1
、
申
请
首
次
执
业
注
册
：
1 ）
乡
村
医
生
执
业
注
册
申
请
审
核
表
；
2 ）
村
卫
生
室
聘
用
证
明
；
3
）
申
请
人
身
份
证
复
印
件
；
4
）
注
册
主
管
部

门
指
定
的
医
疗
机
构
出
具
的
申
请
人
6
个
月
内
的
健
康
体
检
表
；
5
）
二
寸
免
冠
正
面
半
身
照
片
一
张
；
2
、
《
乡
村
医
生
执
业
证
书
》
遗
失
补
证
：
1
）
《
乡
村
医

生
执
业
证
书
补
办
申
请
表
》；

2 ）
执
业
机
构
、
所
在
地
乡
镇
卫
生
院
证
明
；
3
）
申
请
人
身
份
证
复
印
件
；
4 ）
近
期
免
冠
二
寸
半
身
彩
照
二
张
；
5
）
本
地
报
纸

遗
失
作
废
公
告
；
6
）
如
有
《
乡
村
医
生
执
业
证
书
》
复
印
件
一
并
提
供
。
3
、
《
乡
村
医
生
执
业
证
书
》
注
销
注
册
1
）
注
销
原
因
说
明
并
提
供
相
关
证
明
；（
详

见
《
乡
村
医
生
从
业
管
理
条
例
》
第
十
八
条
规
定
情
形
）
2 ）
《
乡
村
医
生
执
业
注
册
注
销
表
》
3
）
被
注
销
人
身
份
证
复
印
件
；
4
）
《
乡
村
医
生
执
业
证
书
》
原

件
。

材
料
经
补
充
、
修
改
后
报
送

审
查
不
合
格
或
不
予
批
准
的
，
即
刻
通
知
申
报
个
人

县
卫
生
局
受
理
材

料

由
主
管
局
长

审
批

县
卫
生
局
颁
发
证

书

法
定
期
限
：
15
个
工
作
日
承
诺
期
限
：
5
个
工
作
日



护
士
延
续
、
变
更
注
册
流
程
图

法
定
期
限
：
20
日

承
诺
期
限
：
5
日

申
请
人
提
出
申
请

材
料
审
查

不 予 受 理

受
理

审
批
科
负
责
人
审
核

颁
发
许
可
证
或
不

予
许
可
决
定
书

不
予
受
理

通
知
书

材
料
不
齐
全
或
不

符
合
法
定
形
式

一
次
全
部

告
知
全
部

补
正
内
容

受
理
通
知

告
知

申
请

人



公 共 场 所 卫 生 许 可 流 程 图

不
属
于
许
可
范
畴
或
不
属
于
本
机
关
职
权
范
围
的
，
不
予
受
理
，
出
具
《
不
予
受
理
通
知
书
》

材
料
不
齐
全
或
不
符
合
法
定
形
式
的
，
当
场
退
回
材
料
，
发
放
一
次
性
《
补
正
告
知
》

申
请
材
料
齐
全
，
符
合
法
定
形
式
，
或
申
请
人
按
本
行
政
机
关
要
求
补
正
所
需
材
料
，
出
具
《
受

理
通
知
书
》

行
政
许
可
直
接
涉
及
申
请
人
与
他
人

之
间
的
重
大
利
益
关
系
的
，
行
政
机
关

应
当
告
知
申
请
人
、
利
害
关
系
人
享
有

要
求
听
证
的
权
利

申
请
人
提
交
的
申
请
材
料
齐
全
，
符

合
法
定
形
式
，
行
政
机
关
当
场
能
够

做
出
决
定
的
，
应
当
当
场
做
出
书
面

的
行
政
许
可
决
定

依
法
应
该
听
证
的
事
项
或
行
政

机
关
认
为
需
要
听
证
的
重
大
许

可
事
项
，
行
政
机
关
应
当
向
社
会

公
告
，
并
举
行
听
证

现
场
审
查

行
政
许
可
：
自
受
理
之
时
起
1
个
工
作
日
内
做
出
许
可
或
不
予
许
可
决
定

作
出
不
予
行
政
许
可
的
决
定
，
发
《
不
予
行
政
许
可
决
定
书
》
，
说
明
理

由
，
并
告
知
其
可
向
威
县
人
民
政
府
或
邢
台
市
卫
生
局
进
行
行
政
复
议

作
出
准
予
行
政
许
可
的
书
面
决
定
，
颁
发
《
公
共

场
所
卫
生
许
可
证
》

受
理

承 诺 期 限 ： 7 个 工 作 日

所
需
材
料
：
1
、
申
请
表
；
2、
卫
生
管
理
组
织
和
卫
生
管
理
制
度
；
3、
供
水
单
位
水
源
卫
生
防
护
平
面
图
；
4
、
制
水
工
艺
流
程
图
；
5
、
净
水
剂
、
消
毒

剂
名
称
；
6
、
水
质
检
验
室
及
水
质
检
验
报
告
的
情
况
；
7、
从
业
人
员
健
康
证
；
8
、
法
人
代
表
身
份
证
复
印
件
；
9
、
生
产
经
营
场
所
、
场
地
使
用
证
明
；

10
、
卫
生
行
政
部
门
要
求
提
供
的
其
他
材
料



放
射
诊
疗
许
可
流
程
图

承
诺
期
限
：
7
个
工
作
日

材
料
不
齐
全
或
不
符
合
法
定
形
式
的
，
当
场
退
回
材
料
，
发
放
一
次

性
《
补
正
告
知
》

申
请
人
提
交
书
面
申
请
材
料

所
需
材
料
：
1
、
放
射
诊
疗
许
可
申
请
表
：
2
、

《
设
置
医
疗
机
构
批
准
书
》
复
印
件
：
3、
放
射

诊
疗
工
作
人
员
专
业
技
术
职
务
任
职
资
格
证
书

（
复
印
件
）
及
人
员
一
览
表
；
4、
放
射
诊
疗
设

备
清
单
；
5
、
属
于
配
置
许
可
管
理
的
放
射
诊
疗

设
备
，
需
提
交
大
型
医
用
设
备
配
置
许
可
证
明

文
件
（
复
印
件
）
6
、《
辐
射
安
全
许
可
证
》
：
7
、

本
年
度
放
射
诊
疗
设
备
防
护
性
能
检
测
报
告

（
复
件
）
8
、
新
建
、
改
建
、
扩
建
项
目
，
需
要

提
交
放
射
诊
疗
建
设
项
目
竣
工
验
收
合
格
证
明

文
件
（
复
印
件
）
9
、
由
具
备
资
质
的
部
门
出
具

的
放
射
诊
疗
设
备
质
量
检
测
报
告

不
属
于
许
可
范
畴
或
不
属
于
本
机
关
职
权
范
围
的
，
不
予
受
理
，
出

具
《
不
予
受
理
通
知
书
》

申
请
材
料
齐
全
，
符
合
法
定
形
式
，
或
申
请
人
按
本
行
政
机
关
要
求

补
正
所
需
材
料
，
出
具
《
受
理
通
知
书
》

受
理

行
政
许
可
直
接
涉
及

申
请
人
与
他
人
之
间

的
重
大
利
益
关
系
的
，

行
政
机
关
应
当
告
知

申
请
人
、
利
害
关
系
人

享
有
要
求
听
证
的
权

利

申
请
提
交
的
申
请
材
料
齐
全
、
符
合

法
定
形
式
，
行
政
机
关
当
场
能
够
作

出
决
定
的
，
应
当
当
场
作
出
书
面
的

行
政
许
可
决
定

依
法
应
当
听
证
的
事

项
或
行
政
机
关
认
为

需
要
听
证
的
重
大
许

可
事
项
，
行
政
机
关

应
当
向
社
会
公
告
，

并
举
行
听
证
。

现
场
审
查

行
政
许
可
：
自
受
理
申
请
之
日
起
1
个
工
作
日
内
作
出
许
可
或
不
予
许
可
决
定
（
不
包
括
听
证
时
间
）


